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2022年实习管理情况报告

按照广东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强化实施《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粤教职函〔2022〕36号)文的精神，学校

在教学校长的指导与领导下，由教学科研部全面统筹，会同各二

级学院、学生发展部、就业与校企合作中心各教学单位等部门主

要负责人组成学校学生实习管理领导小组，各二级学院成立由主

管教学副院长、教研室主任、专业教师等组成学生实习指导小组，

具体负责管理各专业的学生实习工作。学院组织召开了有学院全体

领导、教学科研部、学生发展部、各二级学院负责人的专题会议。

一、岗位实习总体情况

2019级全年实习学生1662人，其中落实单位的有1381人，专插

（升）本学习的有239人，未落实实习单位42人，实习单位分布在

广东等1500多个企（事）业单位实习，实习率达到97.5%，就业率

达96.2%。

2020级实习学生1765人，其中落实单位的有1364人，专插（升）

本学习的有361人，暂未落实实习单位40人，实习单位分布在广东

等1500多个企（事）业单位实习，实习率达到97.7%。

实习过程中，学校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认真落实实习组织过程中的27个“不得”，1个“严禁”、实习

管理过程中的“无协议不实习”、严禁以营利为目的违规组织实

习、学生权利保障“六不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得”

等要求；完善岗位实习工作机制，做到管理规范，考核评价科学

合理，确保实习工作健康、安全有序开展。

二、岗位实习的管理



（一）高度重视，组建实习管理工作小组

在疫情防控期间，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实习防疫工作，实时掌握

学生工作、生活动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学校成立由校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的疫情防控期间实习

管理工作小组，建立了学校—教学科研部—各二级学院—指导教

师—实习生联动机制，积极主动防范，展开多方位有效管理。

（二）各二级学院成立岗位实习指导小组

各二级学院是学生岗位实习教学管理的主体。二级学院教学岗

位实习指导小组由二级学院副院长任组长，二级学院总支书记任

副组长，有关专业教师、辅导员、教学秘书任组员，主要负责疫

情防控期间学生实习上岗情况和在家学习情况。

（三）完善机制，规范实习实训工作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实习管理规章制度建设，制定相应规章

制度，规范学生的实习管理，并成立各专业实习指导及管理小

组，认真学习领会《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严格执行

国家有关学生实习工作的方针、政策，遵守实习工作程序，监

督用人单位按照劳动法规等组织学生实习，做到公平、公正、

合理、有序，确保实习工作顺畅，维护学生在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实习管控，确保实训安全有序运行

1.加强学生管理。在教学科研部的统筹安排下，各二级学

院将在外实习实训的学生纳入管理范围，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指定专人负责，防止出现“管理盲区”。充分使用手机、微信

等方式，联系每一名实习学生，开展安全、防骗、健康等多方

面教育，对学生假期实习实训情况进行摸排核查，建立台账，

定时反馈工作和生活情况，切实掌握学生实习实训的时间地点、

工作生活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将学生在外实习实训情



况列为“日报告、零报告”的一项内容。

2.全面排查管控。全面排查学生在岗和休假情况，密切关

注每一名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对于统一安排实习单位的学生，

学校积极协调实习单位代为妥善管理，与实习单位共同做好学

生的安全防护工作；对于经二级学院批准的自主实习学生，及

时与家长沟通联络，实时掌握其工作生活动态。

三、规范实习管理

学生实习过程中网络平台在线管理（超星实习管理平台）

和填写实习手册二部分组成。超星实习管理平台主要是跟踪监

控学生实习单位、地点、学习、生活等情况。实习报告填写作

为评定学生实习成绩依据，里面涵盖实习信息表、指导老师评

价、毕业设计、周报和实习内容、总结等。

3-1 实习管理图表



3-2 实习平台管理图表

1.实习专业对口情况

学校认真对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相关条款，

不存在实习专业不对口；并且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所获的实习报

酬是合理的，不低于试用期工资的80%。

2.认真遴选实习单位资质

学校有企业行业背景，实习单位都是严格经过二级学校遴

选的，并在确定实习单位前都进行了实地考察评估，严格按照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要求。

3.制定实习计划

在学生实习前，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实习计划；

实习岗位基本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基本对

口或相近。

4.加强实习保障

学生与企业共定计划、签订协议，对接就业，保障学生实

习权。学校从严做实学生实习管理，做到课程与岗位实习对接、

课堂与企业现场对接、学生实习与预就业对接。



（1）教学科研部对学生校外实习进行了的监督管理，各实

习专业的部门领导加强了实习管理。

（2）各专业选择了合法经营、管理规范、实习设备完备、

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的实习单位安排学生实习。

（3）在实习开始前，我校各实习专业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与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计划，明确实习目标、实习任务、

必要的实习准备、考核标准等。说

（4）在实习过程中，我校各实习专业选派了经验丰富、业

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教师和专门

人员全程指导、共同管理学生实习。

（5）各实习班级的实习岗位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

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同时，校企联手建立实习前摸底调查

与宣传动员、实习中师带徒与定期检查、实习结束后总结反思

及实习带课程等制度，创新了学生实习管理模式。

5.教师实习指导和日常巡查机制

各专业学生实习保证有专人负责管理：在学生毕业前，每

个专业都安排专人负责学生与企业沟通联系，及时解决学生课

程学习、实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强化实习过程管理。在学

生实习过程中，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指定的专人负责学生

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和日常巡视工作，定期检查并向学校和实

习单位报告学生实习情况，及时处理实习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并做好相关的记录。同时做好学生实习情况的立卷归档工作。

四、2022年实习管理自查情况

学校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执行实习管理规定，未出现

实习管理规定中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所列的1个“严

禁”、27个“不得”底线红线。即：没有安排、接收一年级在校



学生岗位实习；没有安排未满16周岁的学生跟岗实习、岗位实

习；没有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中禁

忌从事的劳动；没有安排实习的女学生从事《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中禁忌从事的劳动；没有安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

歌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没有通过中介机构或

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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